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店小字第81號

原      告  大鵬華城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官朝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李琴英  

            廖芸如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時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李台光，嗣於訴訟進行中變

更為官朝永，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及

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民國114年1月14日新北店工字第11423819

72號函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63頁至68頁），合於民事訴訟

法第175條、第176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被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三、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大鵬華城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管

理委員會，自聘會計1名並由家城物業管理公司派駐總幹

事、幹事及行政助理兼出納各1名，系爭社區並制定有財務

處理辦法（下稱系爭財務管理辦法）。被告李琴英為系爭社

區管理委員會自聘會計、被告廖芸如為家城物業管理公司派

駐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之行政助理兼出納（現均已離職），

兩人明知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依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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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其請款程序為：會計依廠商開立之統一發票，填具管

理委員會請款單，按行政作業流程送請總幹事、總務委員、

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副主任委員等簽註意見後，於主任委

員決行同意付款後，再由會計填具郵局提款單，經財務委

員、監察委員及主任委員3人於提款單上蓋具印鑑單，送請

出納至郵局辦理匯款轉帳之廠商提供之金融帳戶，竟未依照

前開規定，僅憑112年上半年之主任委員黃適欽之口頭交

代，即逕自從住戶繳交之管理費項下，由被告李琴英於112

年7月11日支付廠商經典數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費新臺幣

（下同）24,660元，由被告廖芸如於112年7月12日至新店復

興郵局電匯24,000元予廠商行家文化事業社，被告兩人之上

開行為，造成原告無端損失48,660元（計算式：24,660元+2

4,000元=48,660元），損及住戶向原告繳交之管理費及原告

作帳之公信力，爰依民法第184條及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

條之規定起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李琴英應給付原告24,6

60元。㈡被告廖芸如應給付原告24,000元。

四、被告答辯略以：因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112年之時任主任委

員黃適欽最晚須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前之10日即112年7

月12日前，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資料（下稱區權人會議資

料）投入系爭社區共1280戶區分所有權人即系爭社區住戶之

信箱，而須於同年月11日前將相關資料交予廠商影印，由於

系爭社區僅有一台影印機，難以負荷如此龐大之影印份量，

在時間緊迫之下，黃適欽即指示以最快速方式請款，並簽立

承諾書表示願負擔所有相關責任，被告李琴英於詢問相關委

員後，即開立請款單，再於隔日確認廠商完成影印後隨即支

付相關款項。上開區權人會議資料影印費之請款單除監察委

員與副主任委員外，總幹事、總務委員、財務委員均有簽

名，主任委員黃適欽亦已出具前開承諾書，被告已遵守相關

規定之請款方式為請款與付款，且影印所生之費用為社區事

務費用，並非使用於被告身上，亦無於廠商影印完成後不予

支付，而由被告承擔之理由；原告113年之主任委員李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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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開請款事宜認被告及黃適欽未遵循流程而提起刑事告

訴，已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再議亦

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駁回，李台光以其私怨提起訴訟，其過往

亦有僅自己簽名即欲請款之情形，前開被告所為之緊急狀況

下之請款方式於系爭社區很常見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

之訴。

五、法院得心證的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申

言之，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

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

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若任一要

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

件負舉證責任。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系爭財務管理辦法辦理請

款程序，致損及住戶交予原告之管理費與原告作帳公信力等

情，固提出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經典數位印刷有限公司電子

發票證明聯、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行家文化事業設出貨單

及統一發票、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電匯單影本為憑（見本院

卷第11頁至15頁、第19頁至23頁），然被告否認有造成管理

費用之損害，自應由原告就被告行為致生原告損害乙節負舉

證責任。

　㈡經查，「本華城各項費用之支出，管委會應製作動支與請購

憑單，按總幹事、請購人、財務委員、監察委員、主任委員

之請購程序核可後，再由幹事或總幹事循一定程度採購，結

報時除應由會計填具付款傳票及在領款憑證上加蓋管委會戳

記外，並應由總幹事、財務委員、監察委員、主任委員等共

同簽章，再由總幹事或會計持往行庫或郵局辦理付款手

續」，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條第2項定有明文（見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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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頁）。而依被告李琴英提出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請款單

中，除財務委員、總幹事與總務委員之簽名外，並無主任委

員、監察委員與副主任委員之簽章（見本院卷第75頁），可

徵該請款單內所載之影印費用支出，確無依循系爭財務管理

辦法所訂之請款程序。

　㈢惟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二十八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

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

召集人；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十日以書

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25條第3項、第30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黃適欽為

112年即系爭社區第24屆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其召開該

年度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屬其本於職責所為。依被告

庭呈之區權人會議資料第4頁之開會通知單所載（見本院卷

第92頁），該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開會時點為112年7月22

日，依前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該次會議至遲應於開

會前10日即112年7月12日通知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是

黃適欽作為時任主任委員，為通知區分所有權人該次會議而

印製會議相關資料，亦屬其職責範圍內之事項；然依被告李

琴英於本院開庭所述，系爭社區僅配置有一台影印機（見本

院卷第85頁），參以被告李琴英庭呈之區權人會議資料，該

資料扣除委託書後共有96頁（見本院卷第89頁至184頁），

而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共1,280人，以每一區分所有權

人1份會議資料加計備用資料，共需印刷近1,300份資料，如

以系爭社區內配置之影印機1台印製，恐難以負荷如此鉅量

之印刷數量，為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開會通知期

限，黃適欽以下承諾書指示將區權人會議資料交由2間印刷

廠商印製（見本院卷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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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被告李琴英依上圖所載之指示，經財務委員、總幹事與總

務委員簽名而開立請款單，付款予經典數位印刷有限公司，

並由被告廖芸如至郵局匯款予行家文化事業社，其上開未經

所有核可人員准許即以管理費請領與支出印刷費用之程序，

係為使區權人會議資料如期印刷完畢所採之便宜行事做法，

且區權人會議資料依被告當庭陳稱，亦均已於印刷後投入各

區分所有權人信箱中（見本院卷第86頁），並未為被告挪為

他用，是被告所行請款與付款程序雖有未符系爭財務處理辦

法之處，惟該款項仍係使用於與系爭社區事務相關之事宜，

尚難據此認定被告有損害原告自住戶收取之管理費。李台光

前就上開請款流程對被告及黃適欽所提之背信刑事訴訟，亦

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經再議亦遭駁回，有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7229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

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10141號處分書第在卷可查（見本

院卷第41頁至51頁），復此敘明。原告既未能提出其他事證

證明被告行為如何致原告之權利受損，其舉證不足，則原告

主張被告對其構成侵權行為應予賠償云云，自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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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及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條，請

求被告李琴英給付24,660元、被告廖芸如給付24,000元，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依職權確定訴訟

費用額為1,00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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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店小字第81號
原      告  大鵬華城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官朝永  




被      告  李琴英  
            廖芸如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時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李台光，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官朝永，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及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民國114年1月14日新北店工字第1142381972號函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63頁至68頁），合於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76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被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大鵬華城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會，自聘會計1名並由家城物業管理公司派駐總幹事、幹事及行政助理兼出納各1名，系爭社區並制定有財務處理辦法（下稱系爭財務管理辦法）。被告李琴英為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自聘會計、被告廖芸如為家城物業管理公司派駐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之行政助理兼出納（現均已離職），兩人明知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依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條之規定，其請款程序為：會計依廠商開立之統一發票，填具管理委員會請款單，按行政作業流程送請總幹事、總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副主任委員等簽註意見後，於主任委員決行同意付款後，再由會計填具郵局提款單，經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及主任委員3人於提款單上蓋具印鑑單，送請出納至郵局辦理匯款轉帳之廠商提供之金融帳戶，竟未依照前開規定，僅憑112年上半年之主任委員黃適欽之口頭交代，即逕自從住戶繳交之管理費項下，由被告李琴英於112年7月11日支付廠商經典數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費新臺幣（下同）24,660元，由被告廖芸如於112年7月12日至新店復興郵局電匯24,000元予廠商行家文化事業社，被告兩人之上開行為，造成原告無端損失48,660元（計算式：24,660元+24,000元=48,660元），損及住戶向原告繳交之管理費及原告作帳之公信力，爰依民法第184條及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條之規定起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李琴英應給付原告24,660元。㈡被告廖芸如應給付原告24,000元。
四、被告答辯略以：因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112年之時任主任委員黃適欽最晚須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前之10日即112年7月12日前，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資料（下稱區權人會議資料）投入系爭社區共1280戶區分所有權人即系爭社區住戶之信箱，而須於同年月11日前將相關資料交予廠商影印，由於系爭社區僅有一台影印機，難以負荷如此龐大之影印份量，在時間緊迫之下，黃適欽即指示以最快速方式請款，並簽立承諾書表示願負擔所有相關責任，被告李琴英於詢問相關委員後，即開立請款單，再於隔日確認廠商完成影印後隨即支付相關款項。上開區權人會議資料影印費之請款單除監察委員與副主任委員外，總幹事、總務委員、財務委員均有簽名，主任委員黃適欽亦已出具前開承諾書，被告已遵守相關規定之請款方式為請款與付款，且影印所生之費用為社區事務費用，並非使用於被告身上，亦無於廠商影印完成後不予支付，而由被告承擔之理由；原告113年之主任委員李台光就上開請款事宜認被告及黃適欽未遵循流程而提起刑事告訴，已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再議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駁回，李台光以其私怨提起訴訟，其過往亦有僅自己簽名即欲請款之情形，前開被告所為之緊急狀況下之請款方式於系爭社區很常見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五、法院得心證的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申言之，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系爭財務管理辦法辦理請款程序，致損及住戶交予原告之管理費與原告作帳公信力等情，固提出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經典數位印刷有限公司電子發票證明聯、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行家文化事業設出貨單及統一發票、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電匯單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11頁至15頁、第19頁至23頁），然被告否認有造成管理費用之損害，自應由原告就被告行為致生原告損害乙節負舉證責任。
　㈡經查，「本華城各項費用之支出，管委會應製作動支與請購憑單，按總幹事、請購人、財務委員、監察委員、主任委員之請購程序核可後，再由幹事或總幹事循一定程度採購，結報時除應由會計填具付款傳票及在領款憑證上加蓋管委會戳記外，並應由總幹事、財務委員、監察委員、主任委員等共同簽章，再由總幹事或會計持往行庫或郵局辦理付款手續」，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條第2項定有明文（見本院卷第13頁）。而依被告李琴英提出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請款單中，除財務委員、總幹事與總務委員之簽名外，並無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與副主任委員之簽章（見本院卷第75頁），可徵該請款單內所載之影印費用支出，確無依循系爭財務管理辦法所訂之請款程序。
　㈢惟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二十八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十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第30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黃適欽為112年即系爭社區第24屆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其召開該年度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屬其本於職責所為。依被告庭呈之區權人會議資料第4頁之開會通知單所載（見本院卷第92頁），該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開會時點為112年7月22日，依前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該次會議至遲應於開會前10日即112年7月12日通知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是黃適欽作為時任主任委員，為通知區分所有權人該次會議而印製會議相關資料，亦屬其職責範圍內之事項；然依被告李琴英於本院開庭所述，系爭社區僅配置有一台影印機（見本院卷第85頁），參以被告李琴英庭呈之區權人會議資料，該資料扣除委託書後共有96頁（見本院卷第89頁至184頁），而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共1,280人，以每一區分所有權人1份會議資料加計備用資料，共需印刷近1,300份資料，如以系爭社區內配置之影印機1台印製，恐難以負荷如此鉅量之印刷數量，為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開會通知期限，黃適欽以下承諾書指示將區權人會議資料交由2間印刷廠商印製（見本院卷第73頁）。
　　[image: ]　
　　而被告李琴英依上圖所載之指示，經財務委員、總幹事與總務委員簽名而開立請款單，付款予經典數位印刷有限公司，並由被告廖芸如至郵局匯款予行家文化事業社，其上開未經所有核可人員准許即以管理費請領與支出印刷費用之程序，係為使區權人會議資料如期印刷完畢所採之便宜行事做法，且區權人會議資料依被告當庭陳稱，亦均已於印刷後投入各區分所有權人信箱中（見本院卷第86頁），並未為被告挪為他用，是被告所行請款與付款程序雖有未符系爭財務處理辦法之處，惟該款項仍係使用於與系爭社區事務相關之事宜，尚難據此認定被告有損害原告自住戶收取之管理費。李台光前就上開請款流程對被告及黃適欽所提之背信刑事訴訟，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經再議亦遭駁回，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7229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10141號處分書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1頁至51頁），復此敘明。原告既未能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被告行為如何致原告之權利受損，其舉證不足，則原告主張被告對其構成侵權行為應予賠償云云，自非可採。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及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條，請求被告李琴英給付24,660元、被告廖芸如給付24,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店小字第81號
原      告  大鵬華城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官朝永  


被      告  李琴英  
            廖芸如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時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李台光，嗣於訴訟進行中變
    更為官朝永，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及
    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民國114年1月14日新北店工字第11423819
    72號函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63頁至68頁），合於民事訴訟
    法第175條、第176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被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三、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大鵬華城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管
    理委員會，自聘會計1名並由家城物業管理公司派駐總幹事
    、幹事及行政助理兼出納各1名，系爭社區並制定有財務處
    理辦法（下稱系爭財務管理辦法）。被告李琴英為系爭社區
    管理委員會自聘會計、被告廖芸如為家城物業管理公司派駐
    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之行政助理兼出納（現均已離職），兩
    人明知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依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條之規
    定，其請款程序為：會計依廠商開立之統一發票，填具管理
    委員會請款單，按行政作業流程送請總幹事、總務委員、財
    務委員、監察委員、副主任委員等簽註意見後，於主任委員
    決行同意付款後，再由會計填具郵局提款單，經財務委員、
    監察委員及主任委員3人於提款單上蓋具印鑑單，送請出納
    至郵局辦理匯款轉帳之廠商提供之金融帳戶，竟未依照前開
    規定，僅憑112年上半年之主任委員黃適欽之口頭交代，即
    逕自從住戶繳交之管理費項下，由被告李琴英於112年7月11
    日支付廠商經典數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費新臺幣（下同）24
    ,660元，由被告廖芸如於112年7月12日至新店復興郵局電匯
    24,000元予廠商行家文化事業社，被告兩人之上開行為，造
    成原告無端損失48,660元（計算式：24,660元+24,000元=48
    ,660元），損及住戶向原告繳交之管理費及原告作帳之公信
    力，爰依民法第184條及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條之規定起
    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李琴英應給付原告24,660元。㈡被告
    廖芸如應給付原告24,000元。
四、被告答辯略以：因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112年之時任主任委
    員黃適欽最晚須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前之10日即112年7
    月12日前，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資料（下稱區權人會議資
    料）投入系爭社區共1280戶區分所有權人即系爭社區住戶之
    信箱，而須於同年月11日前將相關資料交予廠商影印，由於
    系爭社區僅有一台影印機，難以負荷如此龐大之影印份量，
    在時間緊迫之下，黃適欽即指示以最快速方式請款，並簽立
    承諾書表示願負擔所有相關責任，被告李琴英於詢問相關委
    員後，即開立請款單，再於隔日確認廠商完成影印後隨即支
    付相關款項。上開區權人會議資料影印費之請款單除監察委
    員與副主任委員外，總幹事、總務委員、財務委員均有簽名
    ，主任委員黃適欽亦已出具前開承諾書，被告已遵守相關規
    定之請款方式為請款與付款，且影印所生之費用為社區事務
    費用，並非使用於被告身上，亦無於廠商影印完成後不予支
    付，而由被告承擔之理由；原告113年之主任委員李台光就
    上開請款事宜認被告及黃適欽未遵循流程而提起刑事告訴，
    已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再議亦經臺
    灣高等檢察署駁回，李台光以其私怨提起訴訟，其過往亦有
    僅自己簽名即欲請款之情形，前開被告所為之緊急狀況下之
    請款方式於系爭社區很常見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
五、法院得心證的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申
    言之，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
    、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
    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
    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
    負舉證責任。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系爭財務管理辦法辦理請款
    程序，致損及住戶交予原告之管理費與原告作帳公信力等情
    ，固提出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經典數位印刷有限公司電子發
    票證明聯、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行家文化事業設出貨單及
    統一發票、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電匯單影本為憑（見本院卷
    第11頁至15頁、第19頁至23頁），然被告否認有造成管理費
    用之損害，自應由原告就被告行為致生原告損害乙節負舉證
    責任。
　㈡經查，「本華城各項費用之支出，管委會應製作動支與請購
    憑單，按總幹事、請購人、財務委員、監察委員、主任委員
    之請購程序核可後，再由幹事或總幹事循一定程度採購，結
    報時除應由會計填具付款傳票及在領款憑證上加蓋管委會戳
    記外，並應由總幹事、財務委員、監察委員、主任委員等共
    同簽章，再由總幹事或會計持往行庫或郵局辦理付款手續」
    ，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條第2項定有明文（見本院卷第13
    頁）。而依被告李琴英提出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請款單中，
    除財務委員、總幹事與總務委員之簽名外，並無主任委員、
    監察委員與副主任委員之簽章（見本院卷第75頁），可徵該
    請款單內所載之影印費用支出，確無依循系爭財務管理辦法
    所訂之請款程序。
　㈢惟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二十八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
    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
    召集人；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十日以書
    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25條第3項、第30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黃適欽為
    112年即系爭社區第24屆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其召開該
    年度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屬其本於職責所為。依被告
    庭呈之區權人會議資料第4頁之開會通知單所載（見本院卷
    第92頁），該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開會時點為112年7月22
    日，依前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該次會議至遲應於開
    會前10日即112年7月12日通知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是
    黃適欽作為時任主任委員，為通知區分所有權人該次會議而
    印製會議相關資料，亦屬其職責範圍內之事項；然依被告李
    琴英於本院開庭所述，系爭社區僅配置有一台影印機（見本
    院卷第85頁），參以被告李琴英庭呈之區權人會議資料，該
    資料扣除委託書後共有96頁（見本院卷第89頁至184頁），
    而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共1,280人，以每一區分所有權
    人1份會議資料加計備用資料，共需印刷近1,300份資料，如
    以系爭社區內配置之影印機1台印製，恐難以負荷如此鉅量
    之印刷數量，為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開會通知期
    限，黃適欽以下承諾書指示將區權人會議資料交由2間印刷
    廠商印製（見本院卷第73頁）。
　　　
　　而被告李琴英依上圖所載之指示，經財務委員、總幹事與總
    務委員簽名而開立請款單，付款予經典數位印刷有限公司，
    並由被告廖芸如至郵局匯款予行家文化事業社，其上開未經
    所有核可人員准許即以管理費請領與支出印刷費用之程序，
    係為使區權人會議資料如期印刷完畢所採之便宜行事做法，
    且區權人會議資料依被告當庭陳稱，亦均已於印刷後投入各
    區分所有權人信箱中（見本院卷第86頁），並未為被告挪為
    他用，是被告所行請款與付款程序雖有未符系爭財務處理辦
    法之處，惟該款項仍係使用於與系爭社區事務相關之事宜，
    尚難據此認定被告有損害原告自住戶收取之管理費。李台光
    前就上開請款流程對被告及黃適欽所提之背信刑事訴訟，亦
    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經再議亦遭駁回，有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7229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
    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10141號處分書第在卷可查（見本
    院卷第41頁至51頁），復此敘明。原告既未能提出其他事證
    證明被告行為如何致原告之權利受損，其舉證不足，則原告
    主張被告對其構成侵權行為應予賠償云云，自非可採。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及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條，請
    求被告李琴英給付24,660元、被告廖芸如給付24,000元，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依職權確定訴訟
    費用額為1,00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店小字第81號
原      告  大鵬華城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官朝永  


被      告  李琴英  
            廖芸如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時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李台光，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官朝永，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及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民國114年1月14日新北店工字第1142381972號函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63頁至68頁），合於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76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被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大鵬華城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會，自聘會計1名並由家城物業管理公司派駐總幹事、幹事及行政助理兼出納各1名，系爭社區並制定有財務處理辦法（下稱系爭財務管理辦法）。被告李琴英為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自聘會計、被告廖芸如為家城物業管理公司派駐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之行政助理兼出納（現均已離職），兩人明知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依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條之規定，其請款程序為：會計依廠商開立之統一發票，填具管理委員會請款單，按行政作業流程送請總幹事、總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副主任委員等簽註意見後，於主任委員決行同意付款後，再由會計填具郵局提款單，經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及主任委員3人於提款單上蓋具印鑑單，送請出納至郵局辦理匯款轉帳之廠商提供之金融帳戶，竟未依照前開規定，僅憑112年上半年之主任委員黃適欽之口頭交代，即逕自從住戶繳交之管理費項下，由被告李琴英於112年7月11日支付廠商經典數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費新臺幣（下同）24,660元，由被告廖芸如於112年7月12日至新店復興郵局電匯24,000元予廠商行家文化事業社，被告兩人之上開行為，造成原告無端損失48,660元（計算式：24,660元+24,000元=48,660元），損及住戶向原告繳交之管理費及原告作帳之公信力，爰依民法第184條及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條之規定起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李琴英應給付原告24,660元。㈡被告廖芸如應給付原告24,000元。
四、被告答辯略以：因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112年之時任主任委員黃適欽最晚須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前之10日即112年7月12日前，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資料（下稱區權人會議資料）投入系爭社區共1280戶區分所有權人即系爭社區住戶之信箱，而須於同年月11日前將相關資料交予廠商影印，由於系爭社區僅有一台影印機，難以負荷如此龐大之影印份量，在時間緊迫之下，黃適欽即指示以最快速方式請款，並簽立承諾書表示願負擔所有相關責任，被告李琴英於詢問相關委員後，即開立請款單，再於隔日確認廠商完成影印後隨即支付相關款項。上開區權人會議資料影印費之請款單除監察委員與副主任委員外，總幹事、總務委員、財務委員均有簽名，主任委員黃適欽亦已出具前開承諾書，被告已遵守相關規定之請款方式為請款與付款，且影印所生之費用為社區事務費用，並非使用於被告身上，亦無於廠商影印完成後不予支付，而由被告承擔之理由；原告113年之主任委員李台光就上開請款事宜認被告及黃適欽未遵循流程而提起刑事告訴，已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再議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駁回，李台光以其私怨提起訴訟，其過往亦有僅自己簽名即欲請款之情形，前開被告所為之緊急狀況下之請款方式於系爭社區很常見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五、法院得心證的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申言之，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系爭財務管理辦法辦理請款程序，致損及住戶交予原告之管理費與原告作帳公信力等情，固提出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經典數位印刷有限公司電子發票證明聯、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行家文化事業設出貨單及統一發票、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電匯單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11頁至15頁、第19頁至23頁），然被告否認有造成管理費用之損害，自應由原告就被告行為致生原告損害乙節負舉證責任。
　㈡經查，「本華城各項費用之支出，管委會應製作動支與請購憑單，按總幹事、請購人、財務委員、監察委員、主任委員之請購程序核可後，再由幹事或總幹事循一定程度採購，結報時除應由會計填具付款傳票及在領款憑證上加蓋管委會戳記外，並應由總幹事、財務委員、監察委員、主任委員等共同簽章，再由總幹事或會計持往行庫或郵局辦理付款手續」，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條第2項定有明文（見本院卷第13頁）。而依被告李琴英提出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請款單中，除財務委員、總幹事與總務委員之簽名外，並無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與副主任委員之簽章（見本院卷第75頁），可徵該請款單內所載之影印費用支出，確無依循系爭財務管理辦法所訂之請款程序。
　㈢惟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二十八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十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第30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黃適欽為112年即系爭社區第24屆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其召開該年度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屬其本於職責所為。依被告庭呈之區權人會議資料第4頁之開會通知單所載（見本院卷第92頁），該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開會時點為112年7月22日，依前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該次會議至遲應於開會前10日即112年7月12日通知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是黃適欽作為時任主任委員，為通知區分所有權人該次會議而印製會議相關資料，亦屬其職責範圍內之事項；然依被告李琴英於本院開庭所述，系爭社區僅配置有一台影印機（見本院卷第85頁），參以被告李琴英庭呈之區權人會議資料，該資料扣除委託書後共有96頁（見本院卷第89頁至184頁），而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共1,280人，以每一區分所有權人1份會議資料加計備用資料，共需印刷近1,300份資料，如以系爭社區內配置之影印機1台印製，恐難以負荷如此鉅量之印刷數量，為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開會通知期限，黃適欽以下承諾書指示將區權人會議資料交由2間印刷廠商印製（見本院卷第73頁）。
　　　
　　而被告李琴英依上圖所載之指示，經財務委員、總幹事與總務委員簽名而開立請款單，付款予經典數位印刷有限公司，並由被告廖芸如至郵局匯款予行家文化事業社，其上開未經所有核可人員准許即以管理費請領與支出印刷費用之程序，係為使區權人會議資料如期印刷完畢所採之便宜行事做法，且區權人會議資料依被告當庭陳稱，亦均已於印刷後投入各區分所有權人信箱中（見本院卷第86頁），並未為被告挪為他用，是被告所行請款與付款程序雖有未符系爭財務處理辦法之處，惟該款項仍係使用於與系爭社區事務相關之事宜，尚難據此認定被告有損害原告自住戶收取之管理費。李台光前就上開請款流程對被告及黃適欽所提之背信刑事訴訟，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經再議亦遭駁回，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7229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10141號處分書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1頁至51頁），復此敘明。原告既未能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被告行為如何致原告之權利受損，其舉證不足，則原告主張被告對其構成侵權行為應予賠償云云，自非可採。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及系爭財務管理辦法第20條，請求被告李琴英給付24,660元、被告廖芸如給付24,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